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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开展无证教育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学校： 

近年来，我市民办幼儿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以下

简称教育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呈逐年递增趋势，满足了人民群

众多元的教育需求，为社会培养人才做出一定贡献。但在民办幼

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办学条

件差、教育质量低、乱发广告、乱收费、教师缺乏社会保障和消

防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不少地方仍存在着无证办学和无序竞争

等现象，众多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在各种媒体上大肆广

告，非法招生，误导群众，极大扰乱了我市民办教育市场秩序。 

为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落实《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市政府关于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的

统一部署，我市坚持开展无证办学专项治理行动。一是多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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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民办园专项治理工作；二是出台《泉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训机构设置管理暂行规定》，支持引导教育培训机构规范办学资

质和办学行为，开展教育培训机构摸底和清理整顿工作。在各县

（市、区）的重视和领导下，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联合执法，一

批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通过整改验收给予办学许可，一批

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整改的被依法取缔，无证办学专项治理取得阶

段性成效。但一年多来，一些地方又不同程度地出现无证办学反

弹现象，有的地方呈蔓延趋势，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安全和健康。

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无证教育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现将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开展无证教育机构摸底排查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市、区）要组织力量对所辖街道

（乡镇）、社区（村居）的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全面开展

摸底筛查，按照“逐个登记造册、排查不留死角”的要求，摸清

无证教育机构现状，并填报《无证民办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

机构摸底调查表》（附件 2），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报送我局民

办教育管理科。 

二、全面治理无证教育机构，坚持依法办学 

各县（市、区）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针对无证民办园和教

育培训机构的数量、分布和实际情况，实施分类指导，分类处理。

做好专项治理宣传发动工作，将《抵制“无证教育机构” 远离

教育欺诈——致全市学生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附件 1）宣传

到位，告知学生不得到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上课。各县

（市、区）要对照《泉州市关于加强民办幼儿园设置管理的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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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泉教综〔2010〕21 号)、《泉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

构设置管理暂行规定》（泉教综〔2013〕67 号）和本地实施细则

的要求，对可整改的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明确整改项目和要

求，制定整改对策，限定整改时间。经整改符合办学条件的，引

导其补办办学许可证，并及时做好相关登记报备工作；对缺乏基

本办学条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应依法取缔。各地要采取有效

措施，充分挖掘、整合现有资源，妥善安排被取缔无证民办园幼

儿的分流工作。要落实举报制度，设置并公布举报电话，通过各

种形式公布已获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名单。同

时，对本辖区范围内未经批准、非法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所

有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曝光，让家长及时了解专项治

理信息，有序选择规范、合格的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 

三、着力完善民办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管理长效机制 

各县（市、区）教育局应着眼于标本兼治，致力于惩防并举、

疏堵结合，努力探索公办、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要组

织民办教育机构加强学习和宣传民办教育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

高认识，增强依法办学的意识。严格设置标准，依法审批办学，

执行年检制度，建立日常监督检查机制，切实加强对民办园和教

育培训机构的管理、服务与监督。要根据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合

理布局民办幼儿园，加强日常工作指导，引导民办幼儿园不断改

善办园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确保幼儿健康成长。同时，要扶持

和引导 教育 培训机构规范资质和服务，开展绿色培训。对 教育

培训机构在诚信招生、规范收费、安全管理、师资配置、优质培

训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树立一批规范办学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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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及时部署无证教育机构摸底和专项

治理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督查与指导，在当地政府的领导

下，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明确专人负责，及

时通报情况，确保无证教育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落实到位。2015 年

10 月底前将《无证民办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汇

总表》（附件 3）和无证教育机构专项治理书面工作总结（含无证

教育机构曝光情况）一并上报我局民办教育管理科。联系人：耿

佳妮，联系电话 22783859，传真 22775315，电子邮箱：

mgk6288@163.com。 

 附件： 

1.抵制“无证教育机构”远离教育欺诈——致全市学生及家

长的一封公开信 

2.无证民办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摸底调查表 

3.无证民办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汇总表 

 

                                          

 

泉州市教育局 

                                    2015 年 9 月 6 日 

 

 

  抄送：省教育厅，泉州市政府办公室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6日印发 

 — 4 — 



附件 1： 

抵制“无证教育机构”  远离教育欺诈   

                    ——致全市学生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     

全市学生及家长：     

近期以来，我们发现有部分无证民办园和非学历教育培训机

构在各种媒体上大肆广告，非法招生，误导群众，极大扰乱了我

市民办教育市场秩序。为维护广大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泉州市

教育局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在选择民办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

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   

目前，我市无证教育机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一些毕业

生一时未找到工作，为解决生计，几个人合伙租个房子办起民办

幼儿园或各类教育培训班，迎合了部分学生及家长的需求；2.一

些办学者自以为加盟了全国性教育连锁机构就可以随意开办，不

必获得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学许可；3.一些民办幼儿园或教育

培训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擅自开设分支教学点；4.一部分办

学者由于资金、场所、师资等达不到民办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

的办学要求，直接违规办学等。由于无证教育机构成本低廉，质

量不高，对我市办学规范的民办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造成市场

冲击，极大污染了我市民办教育办学环境。   

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办学场所未经审批，消防设施、

安全通道等方面均未经有关部门检查，存在安全隐患，万一出现

安全事故，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保证；无证民办园和

教育培训机构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经常出现交了学费却不能保证

课时数量或是教师素质不高等问题。由于这些办学机构没有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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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教育部门很难介入受理投诉；无证民办园和

教育培训机构收费无法开具正规发票，万一因对教学质量不满或

其他原因出现退费纠纷时，教育部门将不能保证您的权益。     

目前，我市共有 700 多所已经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

和 100 多所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具体可以登陆泉州市民办

教育信息网或各县（市、区）教育网及致电各县（市、区）教育

局查询。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请广大学生和家长在选择民

办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前，先了解拟就读幼儿园和培训机构的

资质，选择正规、适合自己的学校。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对本辖区范围内未经批准、

非法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所有无证民办园和教育培训机构

开展曝光行动。欢迎广大学生和家长向教育行政部门举报。    

请大家自觉抵制“无证教育机构”，远离安全隐患，维护法

纪尊严，确保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泉州市教育局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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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合计

鲤城区

丰泽区

洛江区

泉港区

石狮市

晋江市

南安市

惠安县

安溪县

永春县

德化县

台投区

开发区

民办幼儿园 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

取得办学许可证的
民办园数

无证民办园数
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证

的培训机构数

泉教综〔2015〕65号附件2：

取得其他部门许可证的
培训机构数

无证培训机构数

无证民办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摸底调查统计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2015年9月

单位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办学地址
创办
时间

批准
文号

办学许可证号 举办者
联系
电话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班数
在园幼
儿数

教职
员工
数

取得办学许可证民办幼儿名单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2015年9月



序号 无证幼儿园名称 办学地址 存在问题
园长

（负责人）
幼儿园
电话

在校生数
教职员
工数

无证民办幼儿园摸底调查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2015年9月



序
号

培训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审批
部门

批准
文号

办学许可证号
创办
时间

办学内容 举办者
联系
电话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在校生
数

教职
员工
数

取得办学许可证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名单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2015年9月



序
号

无证培训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存在问题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在校生数
教职员
工数

无证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摸底调查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2015年9月



园数 分流幼儿

合计

鲤城区

丰泽区

洛江区

泉港区

台商投资投区

惠安县

安溪县

永春县

德化县

晋江市

石狮市

南安市

开发区

经整改已补发办学许可证
的教育机构

限期整改的教育机构 依法被取缔的无证教育机构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日期：

泉教综〔2015〕65号附件3：

    无证民办园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汇总表

民办园 培训机构
无证
民办园

无证
培训机构

无证培训
机构数

县
(市、区) 无证

民办园
无证

培训机构

无证民办园

无证教育机构数



班数 幼儿数

无证民办幼儿园限期整改情况一览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无证民办幼儿园名称
办学规模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改对策 整改期限办学地点



班数 人数

无证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限期整改情况一览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无证教育培训机构名称
办学规模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改对策 整改期限办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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